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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4 年财政决算和 

2015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5 年 8月 31 日在长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报

告 2014 年财政决算和 2015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4年财政决算情况 

2014 年，面对财政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

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财政部门按照市政府要求，真抓实干，

主动作为，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财政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新进展，

较好地完成了年度预算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含四县、市）全口径财政决算收入 1156.58 亿元，

为预算（年度预算，下同）的 100.6%，比上年增长 7.3%。市本

级留用收入 240.64 亿元，为预算的 100.3%，比上年增长 5.5%。 

全市（含四县、市）财政支出675.84亿元，为预算的117.5%，

比上年增长 6.8%。市本级财政支出 266.02 亿元，为预算的

100.4%，比上年增长 6.8%。 

2014 年市本级财政收支决算平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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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市本级财政留用收入 240.64 亿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161.16 亿元，加上年结转收入 14.5 亿元，加转贷地方政府债

券收入 7.43 亿元，加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0.04 亿元，加调

入资金 3.85 亿元，财政决算收入总计为 427.62 亿元。 

支出：市本级财政支出266.02亿元，加上解上级支出14.49

亿元，加补助下级支出 120.04 亿元，加调出资金 5.13 亿元，

加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5 亿元，加国债转贷资金结余 0.04

亿元,加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1.55 亿元，加结转下年支出 15.35

亿元，财政决算支出总计为 427.62 亿元。 

平衡：当年收支平衡。各城区财政决算收入总计为 247.23

亿元，决算支出总计为 247.19 亿元，净结余 0.04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4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39.27 亿元，为预算的

119.8%，下降 8.5%（主要是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减少，与土地有

关的各项基金收入相应减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34.6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6.5%，下降 19.3%（主要是基金收入减少，

用收入安排的基金支出相应减少）。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4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848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40.9%（其中，利润收入 642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完成 1206

万元），上年结转 1133 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868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8.3%（其中，资本性支出 910 万元，费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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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921 万元，其他支出 37 万元），调整到一般公共预算 225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888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从一般公共预算执行结果看，财政收入实现了平稳增长，

圆满完成了全年收入任务，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各项惠民

补贴及时到位，民生支出增幅高于全市支出平均增幅。同时我

们注意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财政增收压力明显加

大；二是地方级收入占比低，制约了地方财力规模的扩大；三

是城市发展和民生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政府性债务风险依然

存在。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二、201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5 年，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复杂，财政收支矛盾凸显，预

算管理改革任务艰巨。财政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和要求，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深化

改革为动力，以增收节支为抓手，以业务学习为依托，以内部

管理为保障，较好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上半年，全市（含三县、市）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完

成 205.26 亿元，为预算的 51.1%，同比减少 13.36 亿元，下降

6.1%。加上上划中央级收入和省级收入，公共预算全口径财政

收入完成 571.79 亿元，为预算的 46.2%，同比减少 60.23 亿元，

下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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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市（含三县、市）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完成 336.42

亿元，为预算的 52%，同比增加 43.24 亿元，增长 14.7%。其中，

市本级支出完成 146.01 亿元，为预算的 50%，同比增加 39.47

亿元，增长 37.1%。 

上半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3.05 亿元，为预算

的 32.8%（主要是经营性用地出让较少，致使土地收入预算执

行较慢）；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6.15 亿元，为预算的

13.9%（主要是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安排有一定周期，需要前期

调研、论证等过程，支出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安排）。 

上半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816 万元，为

预算的 236%。其中，利润收入完成 639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完成 3177 万元。上半年未发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从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财政收入降幅收窄，地方级收入完成序时进度。从

上半年财政收入走势看，3月份达到最低点，地方级财政收入

一季度降幅达 15.2%，全口径降幅 16.9%，4月份开始止住下滑

趋势，收入形势有所好转，下降幅度逐月收窄，上半年降幅已

缩小到 6.1%。特别是地方级财政收入，上半年完成 205.3 亿元，

为预算的 51.1%，超序时进度 1.1 个百分点。 

（二）财政收入持续负增长，一段时期前所未有。今年以

来，财政收入持续 6 个月负增长，降幅一度超过 15%，下降时

间之长、幅度之深，这是十几年来未曾有过的。特别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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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全市经济增长水平，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持续降低，这表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财政增收

压力仍然很大。 

（三）汽车制造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产业税收下降。上半年，

汽车制造业完成税收 201.8 亿元，同比减少 64.4 亿元，下降

24.2%。主要是由于销售不畅，企业限产压库，开工明显不足。

房地产业完成税收 52.4 亿元，同比减少 6.8 亿元，下降 11.5%。

主要是由于开发面积减少导致税收下降。 

（四）财政支出稳定增长，民生支出得到优先保障。上半

年，面对收入下降的不利局面，财政部门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区分轻重缓急，合理调度资金，确保了工资、社保资金及时足

额发放和节日期间的社会稳定，民生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得到

优先保障。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44%；农林水支出

增长 40.4%；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35.7%；城乡社区支出增长

23.7%；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增长 19.3%。 

上半年，面对财政收入下滑和支出刚性增长的严峻形势，

围绕保障预算平稳运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在组织收入方面。密切财税协调，加强收入调度，完成了

财政收入序时任务；加强经济动态分析，密切跟踪重点税源企

业税收入库情况；跟踪非税收入完成情况，确保非税收入及时

缴库；努力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包括燃气储气罐建设、

长春与公主岭互联互通工程、二次供水改造等重点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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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资转移支付、龙嘉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省市资金承担比例

的调整等，缓解了我市财力紧张局面。特别是努力争取第一批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债券额度，实现了到期债务的全额置换，减

轻了我市的偿债资金压力。 

在支持发展方面。多方筹措资金，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国

务院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完善了加快推进产业发

展资金的意见，突出重点，全力支持经济稳增长。累计投入 15

亿元，重点支持了一汽 Q工厂、新能源汽车推广、引松入长工

程、大成玉米改造等重点项目；利用土地间歇资金等 21 亿元，

重点支持了全市开发区建设、民营经济示范区建设等。 

在保障民生方面。社保方面，累计拨付资金 15.5 亿元，进

一步提高对就业、养老、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的保障水平。住

房方面，争取上级资金和银行贷款 30.02 亿元，拨付保障房建

设补助资金 1.26 亿元，发放租赁补贴 1522 万元，有力推进全

市“暖房子”工程、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方面，

下达 2015 年教育费附加项目计划 32.54 亿元，有力支持全市教

育事业发展。城建方面，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31.4 亿元，

重点支持轻轨地铁建设、一水厂改造、农村公路和城市出入口

改造等项目；投入 1.5 亿元淘汰燃煤小锅炉，整治大气环境；

积极调度资金，拨付公交运营补贴及欠缴社保费用 1.25 亿元，

保障了公交车辆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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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改革方面。一是推进预算改革，出台《长春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向社会公开市

本级公共财政收支预算以及市本级汇总“三公”经费预算、政

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表等。二是优化支出模式，推进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推进市级预算单位公

务卡强制结算制度等。三是探索国资管理新体制，出台了《长

春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组建集中管理机构，

确定了第一批拟接收资产名录。 

在财政监管方面。一是完善制度，制定了市直机关差旅费、

会议费、培训费管理办法，推进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二是强化

监督，开展了市级财政收入、会计信息质量、财政专项资金、

涉农资金专项和纠正“四风”专项检查；三是加强学习，开展

“财政改革业务学习年”活动，提高财政管理能力，加大对新

预算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的宣传活动；四是提高效益，

收回各项结余结转资金，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提高财

政统筹能力。 

三、下半年财政经济形势及主要工作任务 

受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影响，我市部分区域和行

业超预期低迷，汽车业发展受限,现代服务业欠发达，经济自主

增长脆弱性日益突出。当然，我们也看到，当前国内经济呈缓

中趋稳、缓中趋好态势，全市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发力，汽车制

造业加速调整，房地产市场有一定好转，轨道装备制造处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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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史机遇时期，全市经济将进一步企稳，财政收入降幅可能

进一步收窄。但在当前形势下，完成全年预算任务特别是市本

级地方级预算收入目标，困难不少，压力不小。 

基于以上判断，下半年，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吉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国财政工作会

议要求和市委、市政府部署，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迎接

新挑战，推出新举措，为改革助力，为经济护航。 

（一）切实抓好组织收入工作。一是加强财税配合，密切

跟踪重点税源企业经营情况，建立外埠企业注册纳税动态跟踪

机制。二是把握非税收入实现规律，促进应收尽收。三是全力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继续做好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争取工作。 

（二）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一是加强市级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探索建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研究投向和办法；

二是继续支持一汽 Q 工厂项目、机场二期、“三馆”工程、城

市交通等全市大项目建设；三是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取消收费项

目和降低标准的政策。 

（三）努力保障民生支出。一是继续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落实好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和资金；二是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资金测算及制度衔接工作；三是做好厂办大集

体改革、国企改制遗留问题处理、国企退休教师待遇兑现等工

作。四是继续支持“淘汰小锅炉”改造工程，加快推进“暖房

子工程”建设，支持城区农村公路建设，推进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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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推进财政改革。一是全面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

革，完整编制四本预算并细化预算编制，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体系，推进各区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票据电子化管理改革。

二是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化解债务途径，扩大公共领域

PPP 项目储备。三是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开

展重点国有资产产权划转工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今年我市财政收

入面临着严峻的新形势，财政支出面临着异常的新压力，财政

改革面临着攻坚的新任务。为此，财政部门将凝心聚力，迎难

而上，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下最大的决心，

尽最大的努力，全力以赴，克难攻坚，力争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 

 


